
乳政发〔2017〕5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滨海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

城区街道办事处，各市属国有企业：

为优化文化产业发展外部环境，实现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，

根据国家、省及威海市有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以下

政策意见。

一、扶持范围

立足我市实际，发挥文化资源优势，突出文化产业特色，重

点鼓励扶持文化旅游、工艺美术、影视演艺、非遗生产、展览交

流等领域。

二、扶持方式

创新资金投入方式，完善政策扶持措施，采取贴息、奖励等

方式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。

三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加大金融领域对文化企业的扶持。文化企业享受《关

于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意见（试行）》设立的企业应急互助

基金、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以及“政企银保担”五方联动贷款扶持政

策。

（二）发展壮大骨干文化企业。加强市级文化企业遴选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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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前景好、潜力大的骨干文化企业给予扶持。对市级骨干文化企

业，每年新上文化产业项目从银行类金融机构取得的实际贷款，

按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 100%贴息，单个企业最高贴息

补助不超过 50万元，对已获得上级财政贴息补助的项目不再给

予补助。未从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的项目，以审核认定的实际投

入按贴息标准进行补助。

（三）扶持重点项目建设。建立重点文化项目库，将特色鲜

明、发展后劲足、带动辐射力强的文化产业项目，列入重点建设

项目，并推荐申报地级、省级和国家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，争取

上级政策扶持。对新认定为国家级、省级文化产业园区（基地）、

企业的，分别给予 50万元、30万元的资金奖励。

（四）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品牌。深入挖掘红色文化、非遗文

化、母爱文化、健康文化、休闲文化等各种文化元素，培育打造

特色鲜明、竞争力强、影响力大的文化产业品牌，在各级宣传文

化部门开展的评选活动中，荣获国家级、省级、威海市级文化产

业品牌，分别奖励企业 30万元、20万元、5万元。

（五）扶持原创文艺作品的生产。我市制作或联合制作的原

创影视作品、动漫产品、舞台艺术作品在中央电视台、国家级剧

场播（演）出的，每部给予 50万元的奖励；在省级电视台、剧

场播（演）出的，每部给予 20万元的奖励。原创电视连续剧、

动漫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，每集给予 2万元奖励，最

高不超过 80万元；在省级电视台播出的，每集给予 1万元奖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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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不超过 40万元。按照“从高不重复”的原则，以上类型作品

获得国际及国家级重大奖项的，一次性再给予 30万元奖励；获

得省级奖项的，再给予 10万元的奖励。以上获奖作品将不再执

行“乳山市文学艺术奖”奖励政策。

（六）扶持非遗文化产业化发展。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纳

入文化产业发展范围，将国家级、省级、威海市级非物质遗产项

目转化为生产经营的，带动地方就业，年税收达到 50万元奖励

5 万元，每增加 50 万元税收，奖励 5 万元。促进旅游产业与非

遗文化融合，对大喜饼、剪纸、葫芦烙画、镂绣等非遗产品进行

创意开发，设计具有历史和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，入驻文化综

合体、景区、文化园区、电子商务平台、产业孵化器的经营者，

给予租赁费用补贴。文广新局根据项目性质确定享受补贴面积，

依据市场价格核定年租赁费用，给予 50%补贴，单个企业年最高

补贴不超过 5万元。

（七）鼓励文化产业集聚化发展。突出产业聚集效应，按照

城市统一规划布局要求，由民营等社会资本出资新建的博物馆、

美术馆、纪念馆、名家工作室等文化艺术场馆进入文化综合体和

产业园区的，给予租赁费用补贴。文广新局根据场馆类别确定享

受补贴面积，依据市场价格核定年租赁费用，给予 50%补贴，单

个场馆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10万元。经文广新局认定的乡村记忆

馆，根据投入情况给予扶持资金，每处最高 2万元。经文广新局

认定的实体书店，按照上级规定的补贴标准给予奖励。



- 4 -

（八）支持举办有影响力的展览活动。鼓励各类行业协会、

景区、企业、个人在市外举办大型书画、摄影、剪纸等各类艺术

展，布展面积达到 300平方米以上，每次展览给予 0.5万元的一

次性奖励。

（九）推动文化对外交流合作。对文化企业参加由各级宣传

文化部门组织的省级以上展览会，对摊位费给予全额资助，已获

各级资助的，实行差额补助；对自费参加省级以上展览会的，每

家企业按照摊位费 50%给予资助，其中，省级最高不超过 1万元，

国家级最高不超过 2万元，境外最高不超过 4万元。

（十）鼓励引进培养文化产业人才。对有一定知名度和代表

性的文化名人独资或与他人共同创办工作室、美术馆、博物馆的，

鼓励以名字作为企业字号办理登记注册，对入驻文化综合体及文

化园区的，给予租赁费用补贴。文广新局根据场馆类别确定享受

补贴面积，依据市场价格核定年租赁费用，给予 50%补贴，单个

场馆年最高补贴不超过 10万元。将文化产业人才培训纳入全市

人才培训计划，每年组织文化企业经营者外出学习培训或参观考

察，解放思想，开阔视野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年底由企业或个人向市文广新局提交申报及证明材料，建立

由宣传部、文广新局、财政局、审计局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审核认

定机制，对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进行审核，报请市委市政府研究

后，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财政部门拨付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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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资金，发放对象均应为社会诚信良好、财务管理规范、经营状

况健康的经营主体。

本意见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

31日，期间年末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，并根据上级有

关政策和经济发展需要进行调整。已有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

以本意见为准。

乳山市人民政府

2017年 4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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